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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文件ꎬ并没有直接

明确规定历史性权利ꎬ但通过“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等相关概念

肯定了历史性权利的存在ꎮ 在诸多国际国内司法实践中ꎬ历史性权利体现的非常直接、
明确和具体ꎮ 虽然历史性权利的文本规定与司法实践在形式上有所差别ꎬ但二者的精

神实质契合一致ꎮ 历史性权利属于国家主权范畴ꎬ是“历史性的”权利ꎬ是一种正当的合

法权利ꎬ其适用范围不限于海洋争端ꎮ 历史性权利具备通例和法律确信两个核心要素ꎬ
因而应当定位为国际习惯法ꎮ 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ꎬ即一国对涉

案水域行使了管辖权ꎬ一国对涉案水域行使管辖权是公开的、明确的、连续的、长期的ꎬ
其他国家尤其是相关国家对该国这种管辖行为进行了容忍ꎮ

〔关键词〕历史性权利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ꎻ«领海与毗连区公约»ꎻ国际习惯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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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ꎬ在菲律宾召开的中国—东盟(１０ ＋ １)外长会上ꎬ正式通过

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ＣＯＣ)ꎬ为未来“准则”的实质性磋商以及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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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南海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ꎬ更是一个现实问题ꎮ
南海争端的解决涉及到国家之间力量的博弈ꎬ也关系到国家海洋法治ꎬ法理论证

是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工作ꎮ 我国对南海权益主张的基础ꎬ
既不是大陆架制度ꎬ也不是专属经济区制度ꎬ而是根据“历史性权利”享有九段

线(南海 Ｕ 形线)内水域的国家领土主权ꎮ
然而ꎬ遗憾的是ꎬ菲律宾、越南等多数南海周边国家认为以南海 Ｕ 形线为界

划分南海海域有悖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及精神ꎬ侵犯了其享有的所谓

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等海洋权益ꎬ当然也否认我国对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ꎮ
究其根源ꎬ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ꎬ“历史性权利”这一法律概念ꎬ自 ２０ 世纪初被

提出后ꎬ无论是学界理论研究成果还是国际国内立法条文ꎬ对其界定都不甚清

楚ꎬ甚至存在一定的认识混乱ꎮ
基于此ꎬ本文从“历史性权利”的法律本源出发ꎬ探寻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等国际法中的具体规定ꎬ解读法律文本中的历史性权利ꎬ考察其在相关国际

法实践中的司法运用ꎬ试图梳理“历史性权利”既有理论学说ꎬ评析“历史性权

利”国际立法现状ꎬ考察“历史性权利”的司法案例实践ꎬ从而消弭“历史性权利”
认识方面的种种误区ꎬ为维护我国南海权益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ꎮ

二、«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首认

虽然ꎬ通说认为ꎬ历史性权利相关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５７ 年联合国秘书处发

表的题为«历史性海湾»文件中ꎬ〔１〕 并且该文件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ꎬ但该文

件毕竟不是正式法律文件ꎬ不具有强制约束力ꎮ 因此ꎬ从立法渊源来看ꎬ“历史

性权利”应当追溯至 １９５８ 年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领海与毗

连区公约»ꎮ
作为一部关于领海及毗连区法律制度的专门性国际公约ꎬ«领海与毗连区

公约»规定了领海总则、领海界限、无害通过权、毗连区等问题ꎮ 其中ꎬ在领海界

限部分ꎬ第 ４ 条在第 ３ 条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法基础上确立了直线基线法ꎻ
第 ７ 条第 １ 款至第 ５ 款详细界定了海湾的范围、内涵、界定、测算等具体问题ꎬ但
第 ６ 款则规定:“上述规定应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ꎬ并不适用于采用第 ４
条所规定的直线基线办法的任何情形”ꎻ第 １２ 条进一步规定:“如果两国海岸彼

此相向或相邻ꎬ两国中任何一国不能达成相反协议的情况下ꎬ均无权将其领海延

伸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

的中间线以外ꎮ 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本款规定

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ꎬ本款的规定不应适用ꎮ”
分析上述条文内容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这一国

际法律文件首次将“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纳入现代海洋法案文之中ꎻ
其二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并没有直接使用“历史性权利”这一概念ꎮ 因此ꎬ如
何理解“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之间的关系ꎬ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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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生争议的原因之一ꎬ也是学界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一般法理认为ꎬ权利

是属概念ꎬ所有权是种概念ꎬ前者的范围远远大于后者ꎻ国际法中的所有权往往

指主权ꎬ海湾也仅仅是水域的一部分或一种类型ꎮ 所以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
中所规定的“历史性所有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范畴ꎬ亦是“历史性权利”的
核心ꎻ反过来ꎬ“历史性权利”则为“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权利依据ꎮ 进而ꎬ我们可以说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通过间接方式即确认

“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海湾”之方式肯定了“历史性权利”ꎬ这一立法精神

和立法内容直接影响了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秘书处发表的«历史性水域ꎬ包括历史性

海湾的法律制度»以及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ꎮ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肯定

作为联合国迄今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立法会议的结晶ꎬ«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ꎮ 该会议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召开ꎬ该公约不仅完善了领海宽度制度、大陆架边缘

制度等传统海洋法制度ꎬ而且界定了内水、领海、公海、毗邻区、大陆架以及专属

经济区等重要海洋法概念ꎬ同时还建立了群岛水域制度、国际海底制度、海洋环

境保护与安全制度等新型海洋法制度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各种力量

斗争和妥协的产物ꎬ因而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ꎬ但整体而言ꎬ其仍然可以

称为迄今最综合、最全面的海洋国际公约ꎬ对于处理海洋争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法律依据作用ꎮ
在历史性权利方面ꎬ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了讨论历史性水域问题ꎬ专门成立了工作组ꎬ并将历史性权利作为重要的

会议议题之一ꎻ二是该会议制定的具有海洋法宪章地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第 １５ 条和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项规定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ꎮ 当然ꎬ学者对于“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 的含义乃至翻译有不同的看法ꎬ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历史性所有

权”ꎬ〔２〕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历史性权利”ꎮ〔３〕

笔者认为ꎬ语言本身具有抽象性、复杂性和差异性ꎬ而语言的翻译更是一项

多层次、复合性、创造性的思维活动ꎬ涉及到信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传递ꎬ应当坚

持“忠实与通顺”的基本翻译准则ꎮ 从语义规范角度看ꎬ正如前文所及ꎬ历史性

权利是属概念ꎬ历史性所有权是种概念ꎬ其范围要远远小于历史性权利的范围ꎬ
因而ꎬ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翻译为“历史性权利”更为恰当ꎮ 从立法目的角度看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５ 条和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项内容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国

家之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和可能由此导致的海域争端ꎬ据此ꎬ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翻译

为“历史性所有权”似乎比较恰当ꎮ〔４〕从基本法理角度看ꎬ主权属于公法范畴ꎬ所
有权属于私法范畴ꎬ因此ꎬ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翻译为“历史性主权”也更为贴切ꎮ
可见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可以有多种译法ꎬ如果翻译为“历
史性权利”ꎬ那么ꎬ其本质上也属于历史性主权ꎬ其核心要义也是历史性所有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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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地位ꎬ有学者持肯定观点ꎬ认
为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历史性权利的具体内容和类型即“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

有权”ꎬ因而实质上承认了历史性权利概念ꎬ也确认了历史性权利制度ꎬ〔５〕 进而
可以认为历史性权利具有国际法的合法性ꎮ〔６〕 有学者则持否定观点ꎬ认为该公
约虽然提及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ꎬ然而ꎬ公约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表现形式ꎬ应当具

有法律规范的严谨性ꎬ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直接规定“历史性权利”这一

概念ꎬ或者说并未全部将历史性权利全盘纳入其中ꎮ〔７〕 我们认为ꎬ肯定论者是从
本质主义出发ꎬ从个别条款推论出一般规定ꎻ否定论者是从文本主义出发ꎬ认为

个别不能推论出一般ꎮ 无论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作何翻译ꎬ历史性权利涵盖历史性

所有权、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已成共识ꎬ因此ꎬ至少可以说ꎬ具有法律属性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立法内容上体现了历史性权利ꎬ在立法精神上肯定了历

史性权利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新旧海洋规则博弈的结果ꎬ是利益平衡之法ꎬ体现

了既保护沿海国利益又尊重他国既得权利的基本原则ꎮ 国际法理论告诉我们ꎬ
整体解释原则是解释条约法应当遵守的首要原则ꎮ 所谓整体解释原则ꎬ是指要

从条约缔结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立法框架、立法内容等

多个方面理解立法条文的准确含义ꎮ 整体解释原则应用到历史性权利方面ꎬ要
求不仅要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体条文的含义ꎬ而且还要分析该公约的准

备文件、补充材料和相关附件ꎮ 根据整体解释原则ꎬ不难得出该公约承认和肯定

了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结论ꎮ 详言之ꎬ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补充

材料看ꎬ«历史性水域ꎬ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作为国际法委员会为制定

该公约起草的主要文件ꎬ肯定了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地位和重要价值ꎮ〔８〕 从«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附件看ꎬ«关于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１９９４ 年)作为该公约的重要附件ꎬ也对历史性权利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尊重ꎮ 因此ꎬ我国台湾学者魏静芬的观点值得赞同ꎬ即虽然国际法委

员会以及其他海洋法会议都未能继续研究和处理历史性权利问题ꎬ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理论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影响ꎮ〔９〕

退一步讲ꎬ即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直接规定“历史性权利”这一

概念ꎬ但也并没有否定这一概念ꎬ相反ꎬ该公约通过“既得权利” “历史性海湾”
“历史性水域”等相关概念承认和肯定了“历史性权利”ꎮ 实际上ꎬ从立法的延续

性角度看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的发展ꎬ其基本继承

了后者在历史性权利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精神ꎬ肯定历史性权利所具有的

特殊性、合理性和合法性ꎬ继续赋予历史性权利以“例外条款”地位ꎬ进而使历史

性权利成为该公约下解决特殊问题的一个备用选择ꎬ从而发挥其在确定海洋权

利区域范围、划定海洋界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四、历史性权利相关典型案例梳理

如果说ꎬ历史性权利的国际立法表述比较模糊、笼统和晦涩ꎬ那么ꎬ历史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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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则体现得非常明确、具体和丰富ꎮ 历史性权利的这些司法

实践既体现在国际司法判例中ꎬ也体现在国内司法活动中ꎻ既有与历史性权利直

接相关的ꎬ也有与历史性权利间接相关的ꎮ
与历史性权利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ꎬ包括早至 １９４９ 年的英挪渔业案ꎬ晚至

２００８ 年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岛礁案(见表 １)ꎮ 这些案例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

直接肯定了历史性权利ꎬ并对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法律地位作出了说明ꎬ对
历史性权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表 １　 与“历史性权利”直接相关的国际司法案例

时间 案件名称 案件背景 处理结果 意义

１９４９ 年 英挪渔业案

英国长期在挪威

海岸外海域捕鱼ꎬ
自 １７ 世纪以来ꎬ
两国为此经常发

生争执摩擦且多

次谈判未果ꎬ英国

遂向国际法院提

起诉讼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国
际法院作出判决ꎬ依据

大量事实证明挪威在

该海域享有历史性的

权利ꎬ将争端海域判给

了挪威〔１０〕

该案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ꎬ国际法院明确肯

定了历史性权利的法

律地位ꎬ首创了历史性

权利的国际法原则ꎬ解
释了历史性权利的构

成要件

１９７７ 年

突 尼 斯—利

比亚大陆架

案

突尼斯和利比亚

作为地中海南岸

两个相邻国家ꎬ因
确定两国大陆架

界限争端ꎬ通过签

订特别协定方式

向国际法院寻求

解决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国
际法院作出判决ꎬ对相

关原则和基本概念进

行了阐释ꎬ两国根据该

判决签订了大陆架边

界协议

该案是国际上影响巨

大的大陆架划界案ꎮ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涉

及历史性所有权或历

史性水域与自然延伸

原则关系的观点都很

有参考价值

１９９２ 年

萨尔瓦多—
洪 都 拉 斯

Ｆｏｎｓｅｃａ 湾案

萨尔瓦多和洪都

拉斯自 １８５４ 年起

就 因 为 Ｆｏｎｓｅｃａ
岛屿主权问题发

生争端ꎬ随后发生

了“足球战争”ꎬ
也通过签订协议

解决了大部分边

界问题ꎮ 对于未

能解决的六段边

界ꎬ双方于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订

特别协议提交国

际法院解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８ 日ꎬ国

际法院组成分庭ꎬ并允

许尼加拉瓜作为第三

国参加诉讼ꎮ 法庭对

该案相关的法律程序、
法律适用、法律原则等

问题进行了充分解释

说明ꎬ最终认定该海湾

属于历史性海湾ꎬ涉讼

的三个国家对湾内的

历史性水域共同享有

主权ꎬ同时还判决其他

国家享有海湾无害通

过权〔１１〕

该案判决被称为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

院判决:其一ꎬ该案首

次允许相关第三国参

加海洋争端诉讼ꎻ其

二ꎬ该案进一步丰富了

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

件ꎻ其三ꎬ该案对于解

决国际海洋争端影响

深远〔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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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案件名称 案件背景 处理结果 意义

１９９８ 年

厄 立 特 里

亚—也 门 红

海划界案

厄立特里亚与也

门对于红海中南

部的岛屿归属和

海域划界发生争

议和冲突ꎬ对国际

航运构成严重威

胁ꎬ两国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３ 日达成

仲裁协议ꎬ将争端

提交仲裁法庭解

决

该案由两国指定的仲

裁庭处理ꎬ仲裁庭分两

个阶段进行了审理ꎬ对
所有的历史、事实和法

律进行分析后ꎬ针对各

争议岛屿分别采用了

逐个或逐群确定其归

属的做法裁决了领土

主权问题〔１３〕

该案关于海域划界的

裁决是运用现代海洋

法关于海域划界的原

则、规则的一个典型案

例ꎮ 法庭根据历史性

文件和档案资料ꎬ确立

了“关键日期” 规则ꎬ
历史性权利在案件裁

判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２００２ 年

喀 麦 隆—尼

日利亚陆地

和海洋边界

案

作为德、英、法三

国的殖民地ꎬ喀麦

隆和尼日利亚在

二战后获得独立ꎬ
但关于边界发生

争端ꎬ 喀 麦 隆 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向国际法院提

起诉讼

赤道几内亚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申请参加诉

讼ꎬ国际法院对此予以

同意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作出判决ꎬ解
决了两国关于乍得湖

地区的边界、乍得湖到

巴卡西半岛地带的边

界、巴卡西半岛的主权

归属、海上边界等争端

问题〔１４〕

该案中ꎬ尼日利亚强调

其在争讼地区享有历

史性权利ꎬ然而这一主

张最终没有得到国际

法院的支持ꎮ 该案的

裁决结果说明ꎬ对历史

性权利的解释和承认ꎬ
法院的态度和适用条

件日益严格

２００８ 年

新 加 坡—马

来西亚关于

白礁岛及其

附近岛礁主

权归属案

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为了解决白礁

岛及其附近中岩

礁和南礁的主权

纠纷ꎬ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６ 日签署特

别协定ꎬ同意交由

国际法院裁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国
际法院作出裁决:白礁

岛归新加坡所有ꎬ而中

岩礁及南礁则归马来

西亚所有ꎮ 理由是:马
来西亚历史上虽曾拥

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所

有权ꎬ但后来新加坡对

其采取了长期而持续

的主权管辖治理ꎬ且马

来西亚未提出反对

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
一方面阐释了历史性

权利的法理基础ꎬ把时

际法与历史性权利都

视为习惯国际法的范

畴ꎻ另一方面ꎬ发展了

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

件ꎬ体现了对历史性权

利的承认和尊重

　 　 与历史性权利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ꎬ包括早至 １９０９ 年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渔

业仲裁案ꎬ晚至 ２００７ 年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见下

页表 ２)ꎮ 这些案例虽然没有直接对历史性权利作出界定ꎬ但是或者通过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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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海湾的确认ꎬ或者通过大陆架划界的解决ꎬ或者通过领土争端的化解ꎬ推动了

历史性权利制度的发展ꎮ 更为关键的是ꎬ这些司法实践表明ꎬ历史性权利的作用

并不局限于解决海洋争端ꎬ也可拓展至解决其他领土主权纠纷ꎮ
表 ２　 与“历史性权利”间接相关的国际司法案例

时间 案件名称 案件背景 处理结果 意义

１９０９ 年

英美北大

西洋海岸

渔业仲裁

案

英美两国因为历

史原因ꎬ对于北大

西洋海岸的渔业

权利发生纠纷ꎬ双
方同意由海牙常

设仲裁法院裁决

１９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ꎬ仲裁

法院就两国的海湾界定、
海岸界定、管辖范围、渔
业权利等问题作出裁定ꎬ
肯定了历史性海湾的法

律地位〔１５〕

由于该案发生的时间

较早ꎬ在国际仲裁史意

义非凡ꎮ 仲裁庭通过

对条约法的解释ꎬ发展

了海湾制度〔１６〕

１９２８ 年

美荷帕尔

马斯岛仲

裁案

１８９８ 年美西战争

后ꎬ帕尔马斯岛作

为后者的殖民地

割让给了前者ꎬ荷
兰当时并没有表

示反对ꎮ 后美荷

发 生 争 议ꎬ １９２５
年双方签订协议

提交仲裁法院解

决

常设仲裁法院院长胡伯

在该案中作为独任仲裁

员ꎬ其开创性地将时际法

概念引入国际法并将其

作为基本法律原则ꎬ并于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４ 日作出裁

决ꎬ以“领土主权是否继

续存在而且在争端发生

时仍然存在” 为关键理

由裁定 “帕尔马斯岛完

全构成荷兰领土的一部

分”

本案被视为以和平手

段解决领土争端的经

典案例之一ꎮ 其最大

的贡献在于发展了时

际法的相关概念ꎬ其许

多观点至今仍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ꎬ对解决今

天的国际海洋纠纷仍

具有借鉴意义

１９６７ 年
北海大陆

架案

联邦德国、荷兰与

丹麦作为三个濒

临北海的国家ꎬ在
划定北海大陆架

疆界时产生重大

分 歧ꎮ 三 国 于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２ 日

签订特别协定ꎬ提
交国际法院解决

国际法院于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作出判决ꎬ就划定

北海大陆架疆界应适用

的国际法原则、采用的标

准和考虑的因素进行了

说明ꎬ认为不存在任何在

所有情况下都是强制性

的划界方法ꎮ 根据国际

法院提出的原则和规则ꎬ
三国于 １９７１ 年解决了大

陆架边界纠纷

该案作为国际法院审

理首个大陆架划界争

端案ꎬ具有重要影响ꎮ
判决在战后大陆架划

界法的历史上首次较

科学地、权威性地提出

了符合一般大陆架地

理地质状况、同时也符

合大多数沿海国利益

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

则与公平原则划界的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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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案件名称 案件背景 处理结果 意义

１９７５ 年
英法大陆

架仲裁案

英法两国为了划

定在英吉利海峡

和大西洋区域的

大陆 架 边 界ꎬ 于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订仲裁协定ꎬ
组织仲裁法庭予

以解决

由五名法学家组成的仲

裁法庭在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作出裁决ꎮ 提出在解

决海峡群岛区域和大西

洋区域划界问题时应把

等距离原则和公平调整

结合起来ꎬ应考虑特殊情

况ꎬ不应把自然延伸原则

绝对化〔１７〕

该案无论是对大陆架

划界理论ꎬ还是对解决

大陆架划界纠纷ꎬ都有

重要贡献:其创造性地

提出给予涉讼岛屿一

半效力ꎬ并首次提出衡

平两条假定线的划界

方法

２００７ 年

尼 加 拉

瓜—洪 都

拉斯加勒

比海领土

和海洋争

端案

尼加拉瓜因加勒

比海及其海上边

界与洪都拉斯多

次发 生 争 端ꎬ 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向国际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通过对关键日期的

审查ꎬ对争议海域的岛屿

和岩礁的主权归属以及

海上划界作出了判决ꎬ确
定了两国的单一海洋边

界ꎬ涉讼海域中的四个小

岛屿归洪方所有〔１８〕

该案是国际法院新近

审理的领土和海洋争

端案ꎬ洪方胜诉的关键

在于:通过大量历史文

献和法律事实证明其

对这些岛屿进行了长

期有效的管辖与治理

的事实ꎬ并且始终没有

受到尼方的明示反对

　 　 从国内法实践看ꎬ也不乏与历史性权利相关的实践案例ꎮ 例如ꎬ１９７３ 年ꎬ加
拿大单方宣布北极群岛水域属于其内水ꎬ这一权利主张遭到了部分相关国家的

反对ꎬ而对此加拿大外交部解释到ꎬ加拿大享有北极群岛水域内水的相关权利ꎬ
是基于“历史原因”ꎬ即使这一类似表述并未在任何条约或法律中出现过ꎮ〔１９〕 再

例如ꎬ太平洋群岛国汤加是由三个群岛 １７２ 个小岛组成ꎬ１９７３ 年ꎬ汤加政府单方

面宣布享有 １７２ 个小岛中的 ４ 个小岛之间的“历史性海域”的国家主权ꎮ 再例

如ꎬ１９８５ 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因州界发生争议ꎬ后法院运用历史性

权利理论解决了该争端ꎮ 值得说明的是ꎬ在该案中ꎬ法院明确地说明了历史性权

利的三个构成要件:一个是沿海国对于涉案水域必须行使了管辖权ꎻ另一个是该

管辖权的行使必须具有连续性ꎻ再一个该管辖行为必须得到了第三国的默

认ꎮ〔２０〕该案对历史性权利法律地位的认定及对历史性权利构成要件的解释ꎬ极
大地丰富了历史性权利理论ꎬ对解决国际海洋争端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上述丰富的历史性权利相关国际国内司法实践ꎬ一方面说明ꎬ历史性权利及

其相关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海洋争端中ꎬ其内涵逐渐丰富ꎬ其外延逐渐扩

展ꎬ其法律地位也在不断强化ꎮ〔２１〕 另一方面也说明ꎬ历史性权利制度的产生、演
变和成熟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ꎬ其是“一个漫长过程的产物ꎬ该过程包括一

系列作为、不作为以及行为方式ꎬ并通过其积累的结果使这种权利得以产生和巩

固ꎬ使之成为在国际法中有效的权利ꎮ” 〔２２〕 也恰恰因为历史性权利的这一特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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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解决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中有着独特的价值ꎮ 主权问题往往是个历史问

题ꎬ而历史问题的解决往往要回归到历史本身ꎬ那么建立在历史文献和法律事实

基础之上的历史性权利ꎬ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五、冲突与耦合:历史性权利制度评析

通过解读«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中的历史

性权利相关文本ꎬ以及考察国际国内中的历史性权利司法实践ꎬ很容易得出一个

结论:相对而言ꎬ历史性权利的司法实践非常丰富ꎬ而法律规定则比较隐晦ꎮ 如

此一来ꎬ必然导致一个后果:历史性权利认识的混乱ꎬ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性权

利的概念界定方面ꎮ
既然历史性权利没有在国际法文件中得到明确规定ꎬ有些学者试图采用概

念比较的方法ꎬ从国际条约中类似概念的归纳、剥离和抽象出历史性权利的内涵

和外延ꎮ 譬如ꎬ有学者认为ꎬ历史性权利是在“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的
基础上延伸而来的ꎬ它比“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概念更宽泛ꎬ是一种准

“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的概念ꎬ历史性权利是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的一项

关键国际法原则ꎮ〔２３〕而有些学者从一般的国际法原则中对其进行总结ꎬ进而把

历史性权利视为某国基于对相关领土历史性的逐渐加强的主权管辖而取得的权

利ꎬ即“历史性权利一词表示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或海洋区域的占有ꎬ所依据的

权利通常并不来自国际法的一般规则ꎬ而是该国通过一个历史性巩固的过程所

取得的ꎮ” 〔２４〕当然ꎬ也有学者采用内涵式定义方法ꎬ把历史性权利直接界定为一

个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一些特定的海域而享有一些特定的权利ꎮ〔２５〕

对于何谓“历史性海湾”、何谓“历史性水域”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

法文件虽有所提及ꎬ但亦未对之进行解释ꎻ相反ꎬ在一些司法案例中ꎬ对这些概念

有所涉及ꎮ 譬如ꎬ在英挪渔业案中ꎬ国际法院认为ꎬ“历史性水域通常指作为内

水加以对待的水域ꎬ但如果没有历史性所有权的存在ꎬ则该水域并不具有内水的

性质ꎮ” 〔２６〕一般认为ꎬ海湾是水域的一种ꎬ历史性海湾是那些沿岸属于一国、湾口

宽度超出领海宽度两倍的本不应视为内水的ꎬ但由于沿海国明确、公开而连续行

使国家主权管辖且被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容忍的水域ꎮ〔２７〕而历史性权利是确定

历史性海湾的法理基础ꎬ换言之ꎬ相关国家对历史性海湾享有的权利即是历史性

权利ꎮ
笔者认为ꎬ历史性权利虽然与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等概

念密切相关ꎬ但它们的范围还是有明显的差别ꎮ 在国际法语境下ꎬ相对而言ꎬ历
史性权利的外延最广ꎬ而历史性所有权与历史性主权更多是同一语ꎬ是历史性权

利的核心ꎬ历史性权利在本质上是历史性主权ꎬ这是其一ꎮ 在实践中ꎬ能够认定

为历史性水域的有:某些海湾的水域ꎬ某些海、湾(乔沙湾)、海港等的水域ꎬ〔２８〕以

及那些极个别的本属于公海但是基于某种历史性原因而例外地划归于某国主权

管辖范围之内的水域ꎮ〔２９〕其二ꎬ从法律关系角度来看ꎬ历史性权利侧重于法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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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ꎬ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水域侧重于物理范围ꎮ 换言之ꎬ前者是后两者的权利依

据ꎬ后两者是前者的主要标的ꎮ 其三ꎬ就历史性水域与历史性海湾的关系而言ꎬ
前者的范围显然要大于后者的范围ꎮ “历史性权利不仅可对海湾主张ꎬ还可对

其他非构成海湾的海域主张ꎬ例如群岛水域、群岛与邻近陆地间的水域、海峡、河
口或其他类似的水域等ꎬ均可成为历史性权利的标的ꎮ” 〔３０〕

根据大陆法系的文化传统ꎬ研究某一事物ꎬ通常要先给该事物下一确切定

义ꎬ以揭示其内涵、确定其外延ꎬ从而作为研究该事物的起点ꎮ 那么ꎬ如何从内涵

角度界定历史性权利呢? 笔者认为ꎬ历史性权利有四层含义:首先ꎬ从权利的形

成来看ꎬ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的”权利ꎮ 详言之ꎬ历史性权利的取得不是一蹴

而就的ꎬ更不是一时的、短暂的ꎻ相反ꎬ其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ꎮ 这一

过程在现实中就表现为ꎬ一国对相关海域实施管辖(包括但不限于发现、命名、
经营、管理等)行为并逐步巩固强化的过程ꎮ 其次ꎬ从权利的标的来看ꎬ虽然历

史性权利常常用来解决领海争端ꎬ但从其最初的本义来看ꎬ也可以解决其他领土

争端ꎬ即历史性权利可以适用于陆地领土ꎮ 再次ꎬ从权利的本质来看ꎬ历史性权

利属于国家主权范畴ꎬ这意味一国对某一海域(领土)享有历史性权利即享有国

家主权ꎮ 最后ꎬ从权利的属性来看ꎬ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历史性权利是一种正

当的、合法的权利ꎮ
纵然历史性权利在国际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形式差异ꎬ但二

者的精神实质非常契合ꎮ 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都是国际法重要的渊源ꎬ尤其是

在国际法发展的早期ꎬ国际习惯对于解决领土争端、主权纠纷等问题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很多国际成文法都是从国际习惯法演变而来ꎮ〔３１〕那么ꎬ历史性权利的法律

属性能否界定为国际习惯法? 对此ꎬ有人持肯定态度ꎬ主张习惯法是历史性权利

外在表现形式ꎬ对历史性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正是国际习惯法的核心ꎮ〔３２〕相反ꎬ有
人则持否定态度ꎬ主张在国际习惯法领域尚未发生(存在)历史性权利制度ꎮ〔３３〕

还有人持折中态度ꎬ主张历史性权利属于国际习惯法ꎬ但其属于国际习惯法的例

外情形ꎬ只有当其他国家明示或默认时才具有法律效力ꎮ〔３４〕

作为国际法重要渊源的习惯ꎬ通常是指那些在国际上长期沿袭、经过实践检

验、得到诸多国家普遍认可的不成文的规则体系ꎮ 国际习惯法有两个核心的认

定要素:一是通例ꎬ即形成了“组成国际社会之国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的惯常国

家实践”ꎮ〔３５〕某种国家实践既然能称之为“惯常性”的ꎬ就说明这种实践不是短

期形成的ꎬ而是长期演变的ꎻ不是个别的国家行为ꎬ而是共同的国家行为ꎻ不是分

散的国家现象ꎬ而是普遍的国际模式ꎮ〔３６〕 二是法律确信ꎬ即通例能够得到广泛、
持续而稳定的信息支持和事实支持ꎬ能够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或者默示ꎬ从而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ꎮ 从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来看ꎬ历史性

权利虽然不是国际成文法规则ꎬ但其构成了国际习惯法ꎮ 一方面ꎬ历史性权利经

历了多次累积、逐步磨合最终普遍接受的过程ꎬ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地域上的

广泛性和模式上的同一性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演化为通例ꎮ 另一方面ꎬ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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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已经具备了法律确信的三个标准:时间标准———长期性、地域标准———普遍

性、程度标准———一致性ꎬ已经成为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裁定的主要依据ꎬ在解决

领土主权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六、构成要件:历史性权利具体运用之前提

既然历史性权利属于国际习惯法ꎬ在解决领土争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ꎬ那
么ꎬ如何在具体的司法案例中运用这一制度ꎮ 譬如ꎬ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时ꎬ我
国应当如何根据历史性权利原则ꎬ维护我国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ꎬ运用历史性权

利原则ꎬ首先应当从构成要件角度把握历史性权利的基本内涵和判断依据ꎬ然后

从司法诉讼角度寻求和收集本国享有历史性权利相关资料和法律证据ꎮ
就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而言ꎬ学界有不同的看法ꎬ笔者把这些理论归纳为

以下四种学说(见表 ３):
表 ３　 历史性权利构成要件的四种学说及主要观点

观点 内容

两要素说〔３７〕 (１)一国对相关海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

(２)他国对该国行使国家主权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

三要素说〔３８〕

(１)一国对相关海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

(２)他国对该国行使国家主权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

(３)在相当长时间内连续行使国家主权

四要素说〔３９〕

(１)一国对相关海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

(２)他国对该国行使国家主权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

(３)在相当长时间内连续行使国家主权

(４)当事国须证明其与相关海域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

六要素说

(１)一国对相关海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

(２)他国对该国行使国家主权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

(３)在相当长时间内连续行使国家主权

(４)当事国须证明其与相关海域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

(５)权利排他性行为〔４０〕 或沿海国对于有关水域拥有防卫

或安全等主要利益〔４１〕

(６)时效制度

　 　 从法律意义上说ꎬ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历史性水域ꎬ包括历史性海

湾的法律制度»的文件采纳了三要素说ꎬ认为构成历史性权利的主要因素是:
(１)主张国对该海域行使权力ꎻ(２)行使这种权力应有连续性ꎻ(３)这种权力的行

使获得外国的默认ꎮ〔４２〕我们认为ꎬ上述历史性权利构成要件的四种学说代表了

历史性权利理论研究的四个阶段ꎬ其最终构成要件的确定要把握两个基本原则:
一个是必要性原则ꎬ构成历史性权利的要素应当是那些必不可少的事实性条件ꎬ
应当把那些非事实本身的程序性要件ꎬ譬如证明责任、时效要件等ꎬ排除在外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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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他性原则ꎬ即只能把那些历史性权利独有的因素作为构成要件ꎮ 基于此ꎬ一
国对某一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ꎬ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ꎬ该国对涉案水域行使了管辖权ꎮ 管辖权的内容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

行政权ꎬ管辖权的行为则是多种多样的ꎬ通常而言ꎬ国家立法、行政命令、法院判

决等行为被视为国家行为ꎮ〔４３〕当然ꎬ这些行为应当是国家或国家机关的行为ꎬ而
非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个人行为ꎮ 正如 Ａｒｎｏｌｄ ＭｃＮａｉｒ 在英挪渔业

案件的异议意见中表达的:“在我看来ꎬ与历史性权利相关的另外一个法律规则

是ꎬ通常需要一些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活动的证据ꎬ个人独立的活动几乎没有意

义ꎬ除非他能够表明ꎬ他们的行为是得到许可的ꎬ或者他们是得到政府的授权ꎬ或
者通过其他方式政府已经对他们行使了管辖权ꎮ” 〔４４〕其二ꎬ该国对涉案水域行使

管辖权是公开的、明确的、连续的、长期的ꎮ 质言之ꎬ这些行为必须是由国家公开

在领土上行使权利体现其意志的行为ꎬ因为秘密的行为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机

会知道该国正在进行什么活动ꎻ这些行为必须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家的管辖

意图ꎻ这些行为必须具有连续性ꎬ有许多以相同(类似)方式行为的事实或者由

同一个国家重复的或是不间断的活动ꎬ构成通例ꎮ 其三ꎬ其他国家尤其是相关国

家对该国这种管辖行为进行了容忍ꎬ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容忍的ꎮ〔４５〕 当

然ꎬ如果有国家对该国的管辖行为提出了反对或异议ꎬ那也不必然意味着不构成

历史性权利ꎬ而要对异议或反对国家的数目、时间、形式、次数、证据等进行具体

分析和综合考量ꎮ 在国际法中ꎬ容忍或承认是一种单方行为ꎬ属于意思表示的范

畴ꎬ包括明示承认和默示承认ꎮ 即国家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实践通过累积

和巩固ꎬ最终使其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ꎮ 这些国家实践必须是

以主权者的名义有效、长期、连续、和平而为之ꎬ并且这种国家行为已经得到了国

际社会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公开承认或默示ꎮ 换言之ꎬ主张历史性权利需要提供

两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一是索求国对于该领土长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ꎬ二是相关

国和国际社会承认态度的事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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